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喀麦市监处罚〔2025〕200 号

当事人： 姑**

身份证号码：653127*********1329

现住址：新疆麦盖提县*********

联系电话：176********

2025 年 09 月 15 日 16 时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收

到麦盖提县卫健委（卫生监督所）案件移送书文号：喀麦卫

医案移〔2025〕-003 案件。内容为“2025 年 05 月 05 日麦

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村民古**主动向麦盖提县克孜勒阿

瓦提乡卫生院干部姑**处购买米非司酮片和米索前列醇片

各 1 盒，服用后自觉身体不适，于 2025 年 06 月初到麦盖提

博爱医院进行检查，经检查发现有胚胎组织残留，在该医院

进行刮宫术处理，缴纳医药费 2500 元”。药物是姑**通过抖

音平台购进（添加微信号为:@β!MeDiG,微信名称为：@β!Me

DiG 阿**微信),共微信支付 400 元。于 2025 年 05 月 05 日将 1

盒米非司酮片（批准文号：国药准字 H10950202，1 板/盒，

6 粒/盒，25mg/粒）和 1 盒米索前列醇片（批准文号：国药

准字 H20094136，3 粒/盒，25mg/粒）销售给古**，现药盒已

扔。

经查实，当事人姑**销售的米非司酮片和米索前列醇片

是 2025 年 05 月 05 日从抖音平台看到有销售，便添加微信购

进，购进米非司酮片 1 盒、米索前列醇片 1 盒，共微信支付

400 元，当天便以 400 元的价格销售给患者古**。经查询姑*



*未办理药品经营营业执照，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，未向

喀什地区注册许可窗口和新疆政务服务平台提交药品经营

许可的申请材料。涉嫌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销售药品的违

法事实成立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当事人姑**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证明当事人的合法

身份；

2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询问笔录》一份，证明姑**未取

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的事实及经过；

3、麦盖提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克孜勒阿瓦提乡卫生

院医务人员私自出售流产药事件的移送函 1 份、麦盖提县卫

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克孜勒阿瓦提乡卫生院工作人员私自出

售药品问题的调查情况报告 1 份、麦盖提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
针对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卫生院工作人员私自出售药

品问题询问笔录 1 份、姑**销售药品的照片及转账记录各 1

份，证明姑**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购进、销售药品的事实

及经过。

4、当事人销售药品微信好友信息记录截图 1 份、微信

转账记录截图 1 份、购买药品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1 份、证明

当事人销售药品的违法事实。

以上证据和笔录均由当事人和见证人签名认可

2025年11月13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

书》（喀麦市监罚告〔2025〕200号），当事人于2025年11月

20日向本局提交了陈述申辩书，申辩理由：“1、我深刻认识

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案发后积极主动学习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药品管理法》，确保今后不再出现此类违法行为；2、我患有



双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病，双膝关节周围软组织水肿，走路

腿疼，在乌鲁木齐和喀什地区医院均住院治疗过，花费数额

较大。

本局认为，姑**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销售药品的行为，

违法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“从

事药品批发活动，应当经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。从事药品

零售活动，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

理部门批准，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。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，

不得经营药品”的规定，构成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

品的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“未

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

可证生产、销售药品的，责令关闭，没收违法生产、销售的

药品和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生产、销售的药品（包括已售出

和未售出的药品，下同）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

罚款；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，按十万元计算。”之规定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“当事人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

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”；以及《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

适用规定》......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

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二）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

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，建议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

1、没收违法所得 400 元；

3、处以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，以上罚没款合并执行处



以 10400 元的罚款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

规定，您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

罚款缴纳至麦盖提县工商银行（户名：麦盖提县财政局国库

股，账号：3012348029200018027）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(一)项和第

（四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

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

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，同时本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

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

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

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依法向麦盖

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

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5年11月20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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